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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彰化縣辦理專業服務實施作業計畫         108.12 
一、目的： 

提供可近性、便利性的醫事照護服務，提高失能民眾日常生活功能獨立自主的

能力，協助患者增進功能獨立並融入社會，以減少長期照護需求並增進生活品質。 

二、實施日期： 

自 109 年 1月 1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依據：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長期照顧特約及費用支付作業要點、長期照顧(照顧服

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環境改善服務)給付及支付

基準。 

四、服務對象： 
長照服務請領資格應為長照需要等級第2級（含）以上者，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65 歲以上老人。 

(二)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 

(三) 55-64 歲原住民。 

(四) 50 歲以上失智症者。 

五、長期照顧專業特約服務單位特約資格： 

(一)居家式服務類長照服務機構 

(二)社區式服務類長照服務機構 

(三)機構住宿式服務類長照服務機構 

(四)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五)醫事機構、護理機構、醫療法人 

(六)財團法人、非營利社團法人或其他非營利人民團體 

六、長期照顧專業服務組合表(C碼)： 

(一)照顧組合及編碼：             

1.IADLs 復能照護(CA01-02) 

2.ADLs 復能照護(CA03-04) 

3.個別化服務計畫(ISP)擬定與執行 (CA05-06) 

4.營養照護(CB01) 

5.進食與吞嚥照護(CB02) 

6.困擾行為照護(CB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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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照護(CB04) 

8.居家環境安全或無障礙空間規劃(CC01) 

9.居家護理訪視(CD01) 

10.居家護理指導與諮詢(CD02) 

(二)專業服務給付額度及部分負擔比率表： 

依據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長期照顧(照顧服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

服務及居家無障環境改善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 

長照需求等級 專業服務(月)適用 C碼 

給付額度(元) 
部分負擔比率 (%)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一般戶 

第 2級 10,020 0 5 16 

第 3級 15,460 

第 4級 18,580 

第 5級 24,100 

第 6級 28,070 

第 7級 32,090 

第 8級 36,180 

 

七、派案原則： 

照顧管理專員提供特約服務單位名單，長照服務使用者得自行選定特約之單位提

供服務，並由照管中心或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依據長照需要者之意願照會至特約

服務單位。 

 

八、專業服務補助原則： 

（一）政策性鼓勵服務費用：政府全額補助，民眾不需部分負擔。 

編號 照顧組合 組合內容及說明 給（支）付價

格（元） 

AA05 照顧困難之服務

加計 

1. 內容：符合以下情形之一者，得於提供服務時加計費

用，並每日以一次為限： 

(1) 長照需要者曾有抗拒照顧或有攻擊行為。 

(2) 長照需要者罹患之疾病具有傳染性(疥瘡、肺結核、

梅毒)，增加照顧困難度。 

(3) 長照需要者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之慢性精神

病患者、自閉症者、智能障礙者及失智症者，增加照

顧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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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照顧組合 組合內容及說明 給（支）付價

格（元） 

(4) 50 歲以上經確診之失智症者。 

(5) 經長照需要等級評定為第5 級以上，且為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手冊）之、頑性（難治型）癲癇症者、植物

人及罕見疾病患者，增加照顧困難度。 

(6) 長照需要者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且證明中

ICD 診斷碼註記（腦性麻痺患者：G80；脊髓損傷者：

S14、S24、S34）、領有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

或經醫療機構開立診斷證明書之腦性麻痺患者及脊

髓損傷者，增加照顧困難度。 

2. 本組合以日為加計單位。 

3. 本組合限提供照顧服務(BA16 代購或代領或代送服務

除外)及專業服務、喘息服務加計。 

4. 本組合不扣「個人額度」。 

AA08 晚間服務 1. 於晚間提供照顧及專業服務（晚上 8 點至晚上 12 點）

時加計。 

2. 1 日為 1 給（支）付單位。 

3. 同日 AA08 及 AA09 不得同時申請。 

4. 本組合不扣「個人額度」。 

385 

AA09 例假日服務 1. 於週六、週日或國定假日提供照顧及專業服務、喘息

服務時加計。 

2. 1 日為1 給（支）付單位。 

3. 同日AA08 及AA09 不得同時申請。 

2. 4. 本組合不扣「個人額度」。 

770 

AA10 夜間緊急服務 1. 於晚上 12 點至隔日 6 點緊急提供非照顧計畫既定之

照顧及專業服務加計。 

2. 1 日為 1 給（支）付單位。 

1,000 

（二）專業服務費用： 

編號  照顧組合  組合內容 給（支）付價格（元）  

CA01  IADLs復能照護--居

家  

3次訪視（含評估）為1給

（支）付單位。  

4,500  

CA02  IADLs復能照護--社

區  

3次措施（含評估）為1給

（支）付單位。  

4,050  

CA03  ADLs復能照護--居家  3次措施（含評估）為1給

（支）付單位。 

4,500  



 

 

4 

CA04 ADLs復能照護—社

區 

3次措施（含評估）為1給

（支）付單位。  

4,050  

CA05 個別化服務計畫

(ISP)擬定與執行--

居家 

4次措施（含評估）為1給

（支）付單位。  

6,000 

CA06 個別化服務計畫

(ISP)擬定與執行—

社區 

4次措施（含評估）為1給

（支）付單位。  

5,400 

CB01 營養照護 4次措施（含評估）為1給

（支）付單位。 

4,000 

CB02 進食與吞嚥照護 6次措施（含評估）為1給

（支）付單位。 

9,000 

CB03 困擾行為照護 3次措施（含評估）為1給

（支）付單位。 

4,500 

CB04 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

照護 

6次措施（含評估）為1給

（支）付單位。 

9,000 

CC01 居家環境安全或無障

礙空間規劃 

2次措施（含評估）為1給

（支）付單位。 

2,000 

CD01 居家護理訪視 1次措施（含評估）為1給

（支）付單位。 

1,300 

CD02 居家護理指導與諮詢 3 次措施(含評估)加1 次

評值為1給(支)付單位。 

6,000 

 

  九、服務紀錄： 

(一) 長照特約服務單位應於每月 5 日前將服務紀錄登打至「衛生福利部照顧服

務管理資訊平台」，次月 5 日照管中心將進行服務紀錄鎖定，屆時服務紀錄

將無法修正。 

(二) 每月請款資料，應與「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台」相關照會與核銷

紀錄資料一致。 

(三) 長照特約服務單位應配合中央政策接受「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台」

教育訓練，並遵守操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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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服務品質管理： 

(一) 服務提供單位提供服務前應先與被照顧者完成簽訂契約書，始可提供專業服

務。 

(二) 服務使用者首次接受服務時，特約服務單位應核對使用者身分證明文件，其

有冒名接受服務時，應拒絕提供服務；其身分變更時，應通知本局。 

(三) 專業服務考量服務單位雖依照顧計畫提供服務，惟仍負有妥善聯繫之責，對

於服務資源耗用較高之項目應更加謹慎，前往案家前應先行與案家連絡確認

服務時間，故如仍有訪視未遇之情形，服務單位不得據以申報費用，亦不得

向民眾收取部分負擔。 

(四) 特約服務單位提供服務事後應完成服務紀錄，並應依有關醫事照護部分，除

依醫事法令之規定保存外，應由該長照機構至少保存七年。 

(五) 特約服務單位如尚未收到專員或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照會資訊，即提供專業

服務，請特約服務單位務必於上班日第一天完成已服務個案補照會及額度配

額程序。 

(六) 服務單位不得以人力不足或其他不當理由拒絕。 

(七) 專業特約服務單位不得自行向民眾或家屬索取服務交通費與膳食費用，如發

現特約服務單位有上述情形則終止合約關係。 

(八) 服務品質抽審：特約服務單位應接受主管機關不定期以電話抽樣訪問個案或

家屬有關接受服務之概況、服務次數、服務日期和滿意度，檢視是否與特約

服務單位之申報文件相互符合。 

(九) 異常事件通報：針對個案於使用服務期間遇有異常事件狀況，特約服務單位

均應透過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系統中進行線上個案異動通報，且服

務個案過程中，如有緊急意外發生時，亟需先以電話通報主管機關。 

(十) 特約服務單位訪查輔導：主管機關對於專業服務辦理情形得不定時進行訪查

輔導，本年度訪查結果，將列入明年度計畫及契約參酌。 

(十一) 聯繫會議及臨時會議：特約服務單位應配合主管機關通知，每次均須派

員出席相關教育訓練或長照相關聯繫會議。 

(十二) 針對使用長期照護服務之個案，必要時服務提供單位應配合主管機關各

項長期照護資源盤點或服務執行調查，填寫個案使用服務概況，俾利分析統

計。 

(十三) 特約服務單位對個案提供服務時，不得有下列行為： 

1.遺棄、身心虐待、歧視、傷害、違法限制個案人身自由或其他侵害其權益之

行為。 

2.侵害個案及其家屬隱私權。 

3.因個案之性別、性傾向、出生地、種族、宗教、教育、職業、婚姻狀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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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狀況而為歧視或不公平待遇。 

4.向個案推銷、販售、借貸及不當金錢往來之行為。 

5.假借廣告名義，行招攬服務。 

6.巧立名目向民眾收取費用。凡參與本項計畫之單位與人員，不得借此服務向

個案、家屬介紹或推銷購買相關保健產品、藥物、保險…，經查屬實，立即

終止合約。 

7.每月申報有不實核銷之情事。 

8.拒絕輔導查核之行為。 

9.未配合主管機關出席相關教育訓練或長照相關聯繫會議。 

(十四) 保密原則：特約服務單位對個案資料有保密之義務，非經個案本人或法

定代理人或機關同意，不得將之提供第 3人或對外公開。 

十一、退場機制： 

若有上述十、服務品質管理項次(十三)之情事，主管機關予扣點乙次，當年度累

計達 3次者，除解除特約外且次年度取消特約資格。 

十二、經費申請程序： 

本局合約特約服務單位每月 10 日前正式函文檢具下列資料向本局請款，經本機

關確認無誤後支付服務費用。(六)～(八)由特約服務單位留存於各單位。 

(一)契約書影本。但申報前一個月曾有申報紀錄者，免附。 

(二)領款收據(附件 1)。 

(三)長照服務提供者服務費用申報總表一式兩份(附件 2)。 

(四)服務費用項目清冊(附件 3)。 

(五)A 碼項目清冊(附件 4) 

(六)居家復健醫師評估表(附件 5) 

(七)長期照顧專業服務紀錄單(附件 6) 

(八) 長期照顧專業服務評估單(附件 7) 

(九)部分負擔金額以照顧組合表之價格依比率計算，若有小數點，則無條件捨去

並由長照機構或其他特約服務單位於服務提供後收取。 

十三、成果報告： 

（一）特約服務單位應於 110 年 1月 15 日前（以機關收文日期為主）函送成果報告

一份辦理書面確認，若無個案則免交成果報告。當日為機關之辦公日，但機

關因故停止辦公致未達原定截止時間者，以次一辦公日之同一截止時間代之，

當日為星期例假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其休息日之次一辦公日代

之。 

（二）成果報告應依本局所訂格式撰寫及繕印(附件 8)。 

十四、本計畫為契約書之附件，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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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據 

 

玆收到彰化縣衛生局     年    月長期照顧專業服務補助費，計新臺幣

______________元確實無訛。 

  

機構名稱： 

 

負責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匯入戶名：    

解款行(註明金融機構名稱及分行)：  

解款行代號(7碼)：  

匯款帳號：  

  

會  計： 

 

經手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存--簿--封--面--影--本--黏--貼--處-------- 
 

 

 

機  構 

關  防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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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機  構 

關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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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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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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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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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彰化縣居家復健醫師評估表 
居家復健服務 
個案姓名：                     身分證號碼：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診察日期：    年    月    日 
住址：                                         連絡電話：                   
(1) 醫學診斷 

□腦中風 (□栓塞  □出血)  □髖骨骨折 (患側 □左□右 □雙側) 
□其他診斷                                                   

(2) 理學檢查 
1.心理狀態：□清醒 □混亂 □昏睡 □昏昏欲睡 □遲鈍 □麻木 □昏迷 
2.遵從指令：□好   □還好 □無法 
3.認知能力：□好   □還好 □無法 
4.吞嚥能力：□好   □還好 □無法 □鼻胃管 
5.語言能力：□完整   □構音困難  □氣切管 
6.大小便能力：□可控制   □失禁  □尿管 
7.軀幹控制能力：(□幾近或完全臥床) 
  翻身：□獨立  □部份協助  □需大量協助 
  坐站：□獨立  □部份協助  □需大量協助 
  坐姿平衡：□好  □還好  □無法 
  起身：□獨立  □部份協助  □需大量協助 
  站姿平衡：□好  □還好  □無法 
  步行：□獨立  □部份協助  □需大量協助 

(3) 居家狀況 
主要照顧者:□外傭 □配偶 □子女 □其他        居住樓層：    樓(電梯:□有 □無) 
外出:□方便 □尚可 □不便    外出工具：□輔助行走  □輪椅  □車輛  □其他       

(4) 復健目標 
□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                    □語言治療 
□減緩疼痛                □預防肢體僵硬                □增加聽理解能力 
□減緩腫脹                □姿勢平衡與移位安全          □改善口語表達功能 
□預防關節攣縮            □促進上肢動作                □建立非語言的溝通管道 
□避免肌肉萎縮            □日常活動部分獨立            □預防吸入性肺炎 
□促進軀幹控制            □日常活動完全獨立            □安全管灌餵食及吞嚥技巧 
□獨立行走(__需輔具)      □其他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 

(5) 復健處方 
□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                    □語言治療 
每(□月 □週)___次        每(□月 □週)___次            每(□月 □週)___次 
治療項目： 
□被動關節運動            □被動關節運動                □聽能瞭解訓練 
□神經肌肉電刺激          □減痙攣活動                  □口語訓練 
□運動治療                □活動治療                    □認讀訓練 
□肌力訓練                □安全轉移位訓練              □高階層認知訓練 
□姿勢訓練                □上下肢功能訓練              □口腔動作訓練 
□行走訓練                □協調功能訓練                □觸覺肌動法 
□安全轉移位訓練          □掌指功能訓練                □發音部位法 
□神經肌肉促進技術        □日常活動功能訓練            □其他____________ 
□平衡訓練                □其他____________ 
□心肺耐力訓練 
□其他____________ 
家屬簽名：______________  醫師簽名：______________  機構章戳：______________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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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長期照顧專業服務紀錄單(適用長照給付碼 CA01-CC01) 

個案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  

身分別 □低收入戶    □長照低收(未達 1.5 倍)  □長照中低收(1.5-2.5 倍)  □一般戶 

服務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起訖時間 ___時__分，至___時__分 

評估-觀

察與確認

服務需求 

當次服務日期個案狀況： 

1.主訴、能力狀況 

2.常規日常生活活動、行動功能、認知功能 

指導措施 

□無管路    □鼻胃管   □氣切管   □導尿管   □呼吸器   □傷口引流管    

□造廔部位  □氧氣治療□其它________________  

服務紀錄 

範例： 

提供服務的方式 

一、口腔運動練習 

1. 舌頭運動：前伸-後縮，提供 5回 

2. 呼吸協調運動：左-右嘴角，提供 5回 

3. 發聲練習 

. 

. 

. 

 

 

 

 

 

 

 

二、提醒個案杯子喝水或喝水時，閉氣不能笑，以保護(液體、嗆咳之風險)進食安全。 

三、.. 

四、此次服務，個案執行狀況敘述。 

備註 

1. 每次均有書面指導紀錄交予個案及主要照顧者。 

2. 相關紀錄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或各該專門職業人員法規規定留存。 

個案或主要 

照顧者簽章 
 

主要照顧者 

與個案關係 
 

服務提供 

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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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長期照顧專業服務評估單(適用長照給付碼 CA01-CC01)  

個案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電話  服務日期 年    月   日 

連絡地址  服務起訖時間 ___時__分，至___時__分 

身分別 □低收入戶    □長照低收(未達 1.5 倍)  □長照中低收(1.5-2.5 倍)  □一般戶 

專業類別 
□醫師□護理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營養師□社工人員□心理師 

□_____________ 

照顧組合類

別 

□CA01 IADLs 復能照護─居家   □CA02  IADLs 復能照護─社區  

□CA03 ADLs 復能照護─居家    □CA04  ADLs 復能照護—社區 

□CA05 個別化服務計畫(ISP)擬定與執行─居家        

□CA06 個別化服務計畫(ISP)擬定與執行—社區 

□CB01 營養照護              □CB02 進食與吞嚥照護 

□CB03 困擾行為照護          □CB04 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照護 

□CC01 居家環境安全或無障礙空間規劃        

管路概述 

□無管路    □鼻胃管   □氣切管   □導尿管   □呼吸器   □傷口引流管    

□造廔部位  □氧氣治療□其它________________  

評估 

□進食問題 □洗澡問題 □個人修飾問題 □穿脫衣物問題 □大小便控制問題 

□上廁所問題 □移位問題 □走路問題 □上下樓梯問題 □使用電話問題 

□購物或外出問題□備餐問題 □處理家務問題 □用藥問題 □處理財務問題 

□溝通問題 □短期記憶障礙 □疼痛問題 □不動症候群風險 □皮膚照護問題 

□傷口問題 □水份及營養問題 □吞嚥問題 □管路照顧問題 □其他醫療照護問題 

□跌倒風險 □安全疑慮 □居住環境障礙 □社會參與需協助 □困擾行為 

□照顧負荷過重 □輔具使用問題 □感染問題 □其他問題 

個案能力 

狀況 

1.主訴、主要診斷、醫學診斷/開刀史/用藥、過去病史、目前能力狀況 

2.居家環境描述、家庭狀況(同住者，註明主要照顧者) 

3.常規日常生活活動、行動功能、認知功能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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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紀錄 

短期目標： 

中期目標： 

長期目標： 

範例： 

服務計畫：以下計畫針對復能目標之做家務及身體及前臂傷口疼痛問題進行介入。 

A. 長期復能訓練目標：可獨立完成飯前擺設及飯後擦桌、收拾雜物。 

B. 短期復能訓練目標 

a. 與照顧者達成共識 

b. 提升個案參與活動的動機 

c. 可自己執行運動來舒緩疼痛 

d. 可從床上或椅子上使用助行器自行起身站立 

e. 可在使用助行器的情形下獨自從臥室走到餐廳 

f. 增進個案現實感與時間感 

備註：依個案目標優先順序填寫計畫。包含個案，及照顧者指導項目。 

初評 

1.評估結果： 

2.主要問題： 

3.目標：應為「個案/照顧者自行選擇」的「日常生活活動」，分為短期、中期、長期並

排序 

4.服務計畫： 依個案目標優先順序填寫計畫。包含個案，及照顧者指導項目。 

再評/結評 

1.目標：達成情況，是否需新增、維持、調整 

2.是否繼續介入 

(1)持續介入：撰寫原因(服務半年後，個案要續提供服務，請說明原因) 

(2)結案：撰寫計畫起訖時間、服務總月份、服務項目、個案表現變化、結案原因、結案

建議(如居家練習、轉介) 

個案或主要 

照顧者簽章 
 

主要照顧者 

與個案關係 
 

服務提供 

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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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度長期照顧專業服務成果報告 

一、 單位名稱： 

二、 計畫案名稱： 

三、 執行期程： 

四、 執行成效 

 服務人數及人日數：  

身份別 一般戶 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人數    

人日數    

申請專業服務補助金額    

五、 結論與優缺點改善事項： 

六、 服務滿意度情形： 

七、 其他說明及建議： 

填表人職稱： 

簽章： 

 

 

 

 

 

 

 

 

填 具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8 


